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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派派出出所所33天天救救了了仨仨醉醉汉汉
春节临近酒场多，诸位举杯悠着点

本报2月2日讯 (记者 王震
通讯员 辛浩琳 ) 1日下午，

一 醉 汉 酣 睡 文 登 区 龙 山 路 路
边。龙山派出所民警赶到，在醉
汉身上找到一部手机，联系上
其妻子，醉汉被接回家。从1月
30日到2月1日，一天一个，龙山
派出所救助了3名醉酒男子，其

中一人被送往医院。
2月1日16时许，文登区龙

山派出所接市民报警称，一醉
酒男子睡在龙山路建设银行附
近马路边，叫不醒更无法起身。
民警到达现场，男子酩酊大醉，
任凭民警呼唤，就是躺在地上
呼呼大睡。

天气较冷，为避免醉酒男
子被冻伤，民警把他扶进警车
休息。男子身上没有身份证、驾
驶证，民警在其身上找到一部
手机，通过手机联系上他的妻
子和弟弟，两人到场将其接回
家。

从1月30日到2月1日，龙山

派出所一天一个、连续三天出
警救助醉汉。三醉汉都是不省
人事倒在路边，被路人发现后
报警，经辗转寻找，其中两人被
家人接回，另一名男子一直无
法找到亲人，民警拨打120把他
送往医院救治，后来他醒酒后
自行离开。

目前天气寒冷，醉酒者一
旦在户外长时间酣睡或昏迷，
极易被冻伤、冻僵。民警提醒，
醉酒者若不能自行回家，可联
系亲友来接，以防不测，一同饮
酒 者 也 应 尽 到 相 互 照 顾 的 义
务。

熟人之间更有注意义务

造成不良后果即“侵权”

此类案件中，一般存在两个
焦点，即受害人因饮酒导致伤
亡，共饮者是否应承担民事责
任？共饮者需承担多少份额的责
任？

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的范
振男律师介绍，受害人应对过量
饮酒产生的伤亡后果负主要责
任，这种判断的法理依据在于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
的行为及行为后果负责，受害人
选择了风险行为就应该承担风
险行为的后果。

同时，共饮者根据不同的情
形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共饮
者承担责任的法理依据主要在
于，共饮人之间的共同饮酒行为
是一种发生在熟人之间的社会
交往行为，在这种社会交往行为
中，共饮人之间对彼此的人身安
全负有比陌生人更高程度的注
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主要是指
饮酒过程中的警示、提醒义务，
酒后的通知、照顾义务，如果共
饮人疏于履行这些义务，造成共
饮人人身伤亡，构成侵权。共饮
人需要根据劝酒情节、疏于履行
上述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
比例，依法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

喝酒别伤身又犯法

中国是一个酒文化浓厚的国
家，亲朋好意聚会，开怀畅饮不仅
能活跃气氛，也能增进彼此感情。

但一旦出现劝酒致人伤亡，
其乐融融的共饮人之间的关系，
就由道德调整的范畴，跨进了法
律调整的范畴。

共共饮饮一一桌桌酒酒，，多多少少都都有有责责

案例一

喝高了被落酒店死亡

共饮人赔偿遗属2万元

几年前，一男子张某中午和朋
友聚餐，饮了一斤多白酒。当晚，张
某又和四名朋友聚餐，再次饮下一
斤多白酒。饭局后，四名朋友各自
回家，张某一人被落在饭店，后被
发现死亡。

司法鉴定确认，张某系饮酒过
量导致死亡。

事后，张某的亲属提起诉讼，
向当晚与张某共饮的四名朋友索
赔。经法院调解，四人赔偿张某遗
属2万元。

案例二

连喝两场后倒下

后场酒友赔10 . 2万元

甲 乙 丙 三 人 是 小 学 同 学 ，
2006年12月6日22时许，31岁的甲
和同事喝酒后，又来到乙家，和
乙、丙二人喝酒，很快就醉得不省
人事。乙送甲回家时，甲开始呼吸
困难，并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法院审理认为，甲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过

度饮酒后的损害，在饮酒后仍与
两名被告饮酒，对造成自己死亡
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乙、丙被告
在明知甲已饮酒的情况下，还提
供酒及饮酒场所，对造成甲死亡
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过失。法院
判决，乙、丙赔偿甲家属 1 0 . 2万
元。

案例三

请人喝酒自己猝死 吃请的4人都赔了钱

袁某请张某吃午饭，请马
某、王某作陪。王某中途离席，
袁某同事吴某赶到，参与喝酒。

4人喝至下午1时许，马某
和吴某离开，袁某、张某又到另
一桌与3名年轻人喝酒。20分钟
后，马某、吴某返回，袁某已喝

醉，3人将其送回居住地后各自
回家。

傍晚6时30分，亲友发现袁
某不省人事，拨打120求救，医生
随后诊断袁某系酒精中毒引发
脑溢血死亡。袁某的亲属以4名
共饮者过量劝酒，造成袁某酒

精中毒死亡为由，起诉索赔。
法院终审判决：袁某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明知白酒
对 其 身 体 有 害 ，依 然 过 量 饮
用，最终因酒精中毒引发脑溢
血死亡，对自身死亡承担8 0%

的责任；张某等 4被告明知袁

某有高血压，饮酒时未及时劝
阻，未尽注意义务，对袁的死
亡存在过错。按各自参与饮酒
的阶段，分别承担责任；张某
赔偿16894元、马某赔偿11263

元、吴某赔偿5631元、王某赔偿
5631元。

律师观点

2日，市区统一路，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例行检查，查处多辆
不按规定行使、禁转区掉头车辆，其中，一辆面包车私改车内座位拉
货被罚。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查查违违驾驾

一纸合同骗走31吨鱼粉
目前，骗子在广东被抓获

本报2月2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李华 宋波) 采用发

送传真签订购销合同的方式，江西
人周某骗走了荣成某鱼粉厂约31
吨鱼粉，后拒不支付货款并逃匿。
日前，周某在广东落网。

2014年7月，荣成某鱼粉厂业
务员报案称：2013年6月，该单位与
广州市居民周某签订鱼粉销售合
同，被骗鱼粉31吨，价值约31万元。
当年7月24日，荣成经侦民警立案
侦查，对周某展开网上追逃。

经查，2013年6月，周某发送

传真与荣成某鱼粉厂签订鱼粉购
销 合 同 ，购 买 鱼 粉 3 1 吨 ，价 值
309770元。之后，周某采取“高买
低卖”方式，低价将该批鱼粉全部
卖给广东省中山市某饲料厂，用
于抵顶所欠货款9万余元，再从饲
料厂拉走价值20余万元的饲料抵
顶应收余款。

此后，周某始终拒绝支付荣成
某鱼粉厂的货款并逃匿。，在广东
中山警方配合下，日前，荣成经侦
民警将周某抓获归案。因涉嫌合同
诈骗案，周某已被刑拘。

近日，临港区消防大队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发现
蓝鹏渔具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安全出口被封堵，喷漆车间采用聚苯板
隔墙，防火门开闭器损坏，烘烤车间加热管安装在聚苯板上且线路未套管，
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消防大队责令整改，并派专人跟进督导，确保重大火灾
隐患及时整改到位。 陈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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